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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杨君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隋君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云龙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822,413,255.19 3,779,252,312.26 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45,278,917.58 2,393,007,032.65 6.3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49,750,313.31 32.23% 890,340,363.55 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9,415,598.05 16.46% 167,432,564.93 49.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1,987,030.43 6.01% 136,837,720.50 28.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3,963,662.36 -93.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76 -0.42% 0.3313 28.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76 -0.42% 0.3313 28.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5% -2.47% 6.77% -3.9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821,327.53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2,633,895.8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38,711.22

减：所得税影响额 5,399,090.19

合计 30,594,844.4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475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招远君兴农业发展中心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2.94% 166,464,000 0 质押 116,514,000

石河子金都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81% 64,736,000 56,052,000

上银基金－浦发银行－上银基

金财富26号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13% 15,800,000 15,800,000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2.97% 14,999,909 0

兴业全球基金－工商银行－华

融国际信托－华融·正弘1号权

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87% 14,500,000 14,500,00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35% 11,880,000 0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优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4% 8,791,367 0

前海开源基金－光大银行－前

海开源恒盈定增1号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0% 7,600,000 7,600,000

财通基金－浦发银行－财通基

金－浦发广州－富春定增139

号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9% 7,554,115 7,554,115

财通基金－浦发银行－财通基

金－浦发广州－富春定增137

号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9% 7,554,115 7,554,115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招远君兴农业发展中心 166,46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464,000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

14,999,909 人民币普通股 14,999,909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8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880,000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8,791,367 人民币普通股 8,791,367

石河子金都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8,684,000 人民币普通股 8,684,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6,109,662 人民币普通股 6,109,66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

行业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00,0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融金24号

资金信托合同

5,259,191 人民币普通股 5,259,191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睿金－汇

赢通278号单一资金信托

4,712,213 人民币普通股 4,712,21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

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杨君敏先生为石河子金都投资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同时杨君敏先生担任招远

市君兴投资管理中心的法人代表。 除此之外，未知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以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

属《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1）预付账款期末较期初增加165.11%，主要系公司预付采购货款增加所致。

（2）应收利息期末较期初增加1141.52%，主要系公司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3）货币资金期末较期初减少63.50%，其他流动资产期末较期初增加354.65%，主要系公司货币资

金做银行短期理财10.34亿元所致。

（4）长期应收款期末较期初增加41.54%，主要系公司孙公司双盛万隆（青岛）融资租赁公司本期新

增融资租赁业务所致。

（5）在建工程期末较期初增加80.36%，主要系公司年处理6万吨豌豆综合利用项目投资建设增加所

致。

（6）应付职工薪酬期末较期初增加393.37%，主要系9月份工资未发放所致。

（7）应交税费期末较期初增加96.95%，主要系期末应交企业所得税、土地使用税及房产税增加所

致。

（8）其他应付款期末较期初增加343.92%，主要系公司向招远市金岭金矿拆借款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1）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期相比增加32.88%，主要系公司本期增值税实现同期相比增加所致。

（2）销售费用同期相比增加32.28%，主要系公司销售运费、职工薪酬增加所致。

（3）财务费用同期相比增加59.19%，主要系公司融资业务利息支出增加、汇率变动汇兑损益增加所

致。

（4）资产减值损失同期相比增加-1432.82%，主要系本期应收款预计坏账损失同期相比增加所致。

（5）投资收益同期相比增加538.46%，主要系本期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期相比减少93.35%，主要系本期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期相比增

加72.78%以及公司开展业务支出的保证金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期相比增加155.34%，主要系本期购买银行理财等投资支付的

现金同期相比增加160.61%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期相比减少146.40%，主要偿还借款支付的现金同期相比增加

95.88%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石河子金都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原招

远金都投资有限公

司）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

向任何其他方转让或委托

他人管理本公司本次公开

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前述限售期满后，本公

司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

超过本公司持有的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2010年09月

21日

长期 严格履行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上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兴业

全球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前海开源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自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

转让本公司所认购的上述

股份

2015年01月

14日

12个月 正常履行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烟台

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2015年01月

13日

12个月 正常履行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本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已经对烟台双塔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

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烟台

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2015年01月

13日

12个月 正常履行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

务所

公司本次发行律师北京市

中银律师事务所承诺：本所

及签字律师已经阅读烟台

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确认发行

人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

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

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不存在

矛盾。 本所及签字律师对

发行人的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

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的内

容无异议，确认发行人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

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引用

法律意见的内容出现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2015年01月

13日

12个月 正常履行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承诺事由

招远君兴农业发展

中心

其单独或共同控制的其他

企业或经济组织(不含本公

司)将不再发展同类业务。

若发生同业竞争，其单独或

共同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

济组织(不含本公司)将自动

退出。

2010年08月

16日

长期 严格履行

招远市金岭镇人民

政府

其单独或共同控制的其他

企业或经济组织(不含本公

司)将不再发展同类业务。

若发生同业竞争，其单独或

共同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

济组织(不含本公司)将自动

退出。

2010年08月

16日

长期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50.00% 至 8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

元）

22,318.49 至 26,782.18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4,878.9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进一步加强市场开拓力度，销售情况持续良好，营业收入稳

步增长；非公开发行工票募集资金2014年12月到账，银行保

本型理财投资收益增加。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君敏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黎仁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茂娜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9,009,090,750.98 7,164,505,317.48 2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894,185,681.44 2,741,930,057.11 5.5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04,973,

419.86

57.79% 2,706,200,633.02 2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5,071,253.82 116.51% 188,192,402.93 4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4,542,278.00 127.05% 182,615,034.42 51.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67,613,826.15 112.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17 5.72% 0.2550 -27.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17 5.72% 0.2550 -27.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0% 1.16% 6.64% 1.4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131,048.3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076,559.73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

收益

2,833,295.1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28,517.85

减：所得税影响额 992,416.9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64.36

合计 5,577,368.5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38,367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黎仁超 境内自然人 21.00% 154,981,680

125,236,

260

质押 94,800,000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西南

证券动态股权管家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3.12% 23,035,932 -

鹏华资产－平安银行－鹏华资

产瑞祥10期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79% 20,556,000 -

鹏华资产－平安银行－鹏华资

产瑞祥11期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79% 20,556,000 -

赖红梅 境内自然人 2.43% 17,925,120 - 质押 17,880,000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东海基

金－工行－鑫龙16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2.07% 15,293,400 -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其他 1.70% 12,564,000 -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其他 1.36% 10,055,166 -

王涛 境内自然人 1.33% 9,829,400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发小盘

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9% 9,499,795 -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黎仁超 29,745,420 人民币普通股 29,745,420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西南证券

动态股权管家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3,035,932 人民币普通股 23,035,932

鹏华资产－平安银行－鹏华资产瑞

祥10期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20,55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556,000

鹏华资产－平安银行－鹏华资产瑞

祥11期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20,55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556,000

赖红梅 17,925,120 人民币普通股 17,925,120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东海基金－

工行－鑫龙16号资产管理计划

15,293,400 人民币普通股 15,293,40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12,56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64,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10,055,166 人民币普通股 10,055,166

王涛 9,829,400 人民币普通股 9,829,4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发小盘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499,795 人民币普通股 9,499,79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未知公司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未知前10名无限售

条件股东之间，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末

2015年9月30

日

变化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6,372.78 60,114.50 65.27% 本期发行中期票据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4,037.72 8,702.36 115.53% 本期收到商业票据

应收股利 76.37 -100% 收到股利

存货 235,673.38 354,811.23 50.55% 本期建造合同形成的存货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59,234.38 88,668.93 49.69%

广东博海昕能和华西阀门工商变更已完成, 去年投

资款转入收购天河（保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股权

在建工程 14,133.01 21,022.90 48.75% 华西能源科技工业园在建

应付票据 62,501.22 91,548.85 46.48% 本期开商业票据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726.05 223.05 -69.28% 本期已发应付职工的薪酬

应交税费 5,320.24 3,587.80 -32.56% 本期缴纳了税款

应付利息 369.43 1.71 -99.54% 本期利息减少

其他应付款 3,599.64 18,455.82 412.71% 本期收到非公发行认购的保证金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4,000.00 650.00 -83.75% 本期归还了借款

应付债券 60,169.66 102,852.85 70.94% 本期发行了中期票据

递延所得税负债 33.44 62.48 86.83% 公允价值变动

股本 36,900.00 73,800.00 100.00%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专项储备 333.33 457.50 37.25% 本期计提的专项储备未使用完

项目

2014年9月30

日

2015年9月30

日

变化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768.17 1,878.86 144.59% 本期的税金增加

财务费用 4,244.69 5,600.42 31.94% 本期汇兑损益的变化

投资收益 2,292.56 4,820.55 110.27% 按权益法计算投资自贡市商业应享有的收益

所得税费用 1,921.16 3,843.07 100.04%

本期因业务划分到子公司, 而子公司的所得税税率

为25%比原公司本部15%的税率高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15.76 -27.85 -276.74% 本期公允价值变动和汇率变化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

引

1、中期票据。 公司于 2014�年 8�月 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

会申请新增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 4�亿元（含本数）的中期票据，发行期限不

超过5年（含本数）。 公司于2015年8月14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

会文件《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5]MTN320号），中国银行间市场

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申请。 目前上述中票发行已经完

成，发行总额4亿元、期限3年，扣除发行费用募集资金净额3.964亿元。

2015年08月

15日

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关于中期票据注册申请获

得批准的公告 》。

2、非公开发行。 公司于2015年6月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5年6月26日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和《关于公司与天河（保定）环境

工程有限公司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收购协议、利润承诺与补偿协议

的议案》。 公司决定向深圳市国开金泰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8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9.5亿元，扣除发行费后以

部分募集资金16.8亿元收购天河（保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60%的股权。 公

司已于2015年8月1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目前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尚在审核过程中。

2015年08月

18日

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关于中国证监会受理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的公

告 》。

3、签订合资组建生物质新能源公司的框架协议。 2014年11月7日公司与安

能热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能集团” ）签订《合资组建生物质新能

源公司的框架协议》，安能集团拟对其下属的5家生物质发电子公司进行整

合、并以其所持有的5家子公司的股权作为出资，公司以3.0亿元现金出资，合

资组建生物质新能源公司（以下简称新组建公司），本次合资组建公司完成

后，公司将持有新组建公司65%的股权、安能集团持有新组建公司35%的股

权。 目前上述协议尚未实施。

2014年11月

07日

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关于签订对外投资框架协

议的公告 》。

4、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于2015年7月7日实施2014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总

股本36,9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元；同时，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新增注册资本36,900万元，公司注册资本

变更为73,800万元。 公司已于2015年7月30日完成本次股本工商变更登

记。

2015年07月

01日

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201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 》。

5、重大合同。 公司与德国 DoRex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德国 Payer�工程有限

公司于 2015年 1�月 26�日签署了《西非 1000t/h�热力供汽 EPC�工程总包

项目授标函》，公司中标西非 1000t/h热力供汽 EPC�工程总包项目，合同总

金额1.63亿欧元(折合人民币约11.27亿元)。 目前双方尚未签订正式商务合

同。

2015年01月

28日

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

同LOI意向书的公告 》。

6.重大合同。 公司与巴基斯坦 Grange�Power��Limited�公司于 2015年3�月

27�日签署了《巴基斯坦 Grange�Power�150MW电站项目 EPC�工程总包合

同》，合同总金额1.927亿美元(折合约11.83亿元人民币)。 目前合同正在履

行过程中。

2015年03月

30日

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

同的公告 》。

7.重大合同。 公司与非洲能源公司（Africa�Energy�S.A.）双方于2015年8月

1日签署了《塞内加尔AESA�3x120MW洁净高效电厂EPC工程总承包项目

授标函》，公司中标西非塞内加尔3x120MW洁净高效电厂项目EPC工程总

包，合同总金额5.71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4.96亿元)。 目前双方尚未签订

正式商务合同。

2015年08月

03日

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关于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

中标公告 》。

8、对外投资。 公司于2015年10月8日与巴基斯坦Grange�Power�Limited公

司签署了《增资入股协议》，公司拟出资2,958万美元增资巴基斯坦Grange�

Power�Limited公司，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Grange�Power�Limited

公司51%的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公司将全面负责巴基斯坦Grange�

Power�150MW电站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 目前正在实施过程中。

2015年10月

11日

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关于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

中标公告 》。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黎仁超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所持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

2011年11月

04日

36个月

已按期

履行

担任董事的股东黎

仁超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股份不超过

所持公司股份的25%；离职后半

年内不转让股份；离任申报6个

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不超过本

人所持公司股票的50%。

2011年11月

04日

任职期间

正在履

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黎仁超

自2015年2月10日起至2015年

12月31日期间，不通过任何方式

减持所持有的华西能源公司股

份。

2015年02月

10日

2015年2月

10日至2015

年12月31日

正在履

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0.00% 至 5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14,912.23 至 22,368.35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4,912.2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营业务保持相对平稳，对外投资收益同比增长，预计2015年度公

司整体业绩有一定幅度的增长。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

称

公司类

别

最初投

资成本

（元）

期初持

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数量

（股）

期末持

股比例

（%）

期末账面

值（元）

报告期损

益（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交通银

行

商业银

行

331,

330.00

409,180

0.00055

%

409,180

0.00055

%

2,487,

814.40

-789,

921.99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2007年交

通银行上

市前的限

售股

公司2007年5月前持有交通银行股票331,330股，2007年5月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01328）上市后为限售流通股。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号》和2008年1月21日发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实施问题专家工作组意见》相关规定，企业持有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

影响的限售股权，应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截止2015年9月30日，公司共持有交通银行（A股）股份

409,180股。

报告期内，公司未买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法定代表人：黎仁超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林秀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玉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玟瑄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903,947,237.04 2,175,743,838.64 -1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209,632,346.70 1,371,966,440.80 -11.8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2,691,639.23 -45.60% 333,294,672.00 -1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84,215,506.94 -1,662.47% -159,204,364.38 -6,44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7,784,510.79 -3,689.70% -155,068,192.56 -4,425.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5,307,400.24 68.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94 -1,658.82% -0.3391 -6,498.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94 -1,658.82% -0.3391 -6,498.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3% -6.38% -12.33% -12.5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758,347.03

主要是处置辽宁土地使用权

损失等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692,171.21

主要是收到政府电力补偿款

等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494,228.84 主要是存货报废损失等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24,232.84

合计 -4,136,171.8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4,730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林秀浩 境内自然人 43.41%

203,782,

500

152,836,875 质押

146,341,

452

吴迪年 境内自然人 2.87% 13,472,250 13,472,250

林秀海 境内自然人 2.24% 10,530,000 9,150,000 质押 9,150,000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耀汇金1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2期）

其他 0.66% 3,100,064 0

余志盛 境内自然人 0.65% 3,069,044 0

余凤明 境内自然人 0.44% 2,080,874 0

姚利畅 境内自然人 0.42% 1,974,375 1,316,250 质押 1,974,375

谢凤梅 境内自然人 0.35% 1,652,363 0

许培坤 境内自然人 0.32% 1,500,000 0

刘秀娇 境内自然人 0.31% 1,468,896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林秀浩 50,945,625 人民币普通股 50,945,625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耀汇金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2期）

3,100,064 人民币普通股 3,100,064

余志盛 3,069,044 人民币普通股 3,069,044

余凤明 2,080,874 人民币普通股 2,080,874

谢凤梅 1,652,363 人民币普通股 1,652,363

许培坤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刘秀娇 1,468,896 人民币普通股 1,468,896

林秀海 1,3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0,000

陈峰 1,229,6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9,600

黄舜贞 1,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林秀海先生为林秀浩先生之兄，其他人未知关联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股东黄舜贞全部为信用账户持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同比增减 原因

货币资金 94,798,743.05 152,143,830.08 -37.69% 主要原因是偿还借款所致。

应收票据 424,990.00 - 100.00%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预付款项 20,209,968.23 88,804,627.59 -77.24% 主要原因是材料交付所致。

存货 78,822,185.37 131,630,798.85 -40.12%

主要原因是受销售下业绩下滑影响，减少存货

库存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20,000,000.00 - 100.00% 主要原因是本期增加对联营企业投资所致。

无形资产 273,354,277.55 410,006,123.55 -33.33%

主要原因是收到政府退回土地使用权款及地块

差价款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4,965,322.39 7,544,844.57 -34.19%

主要原因是可弥补亏损和应付职工薪酬产的递

延所得税资产减少所致。

短期借款 81,500,000.00 145,757,804.66 -44.09% 主要原因是偿还了短期借款所致。

预收款项 17,658,078.90 28,544,904.34 -38.14% 主要原因是产品交付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5,147,598.82 8,489,719.09 -39.37% 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6,374,564.91 16,404,452.54 -61.14% 主要原因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减少所致。

应付利息 8,439,000.00 12,354,000.00 -31.69% 主要原因是已经支付了债券的利息。

其他应付款 14,469,342.64 8,893,686.54 62.69% 主要原因是收到保证金。

递延收益 5,360,000.00 1,280,000.00 318.75%

主要原因是广州黑牛收到广州市战略性主导产

业发展资金。

股本 469,459,458.00 312,972,972.00 50.00% 主要原因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未分配利润 178,294,522.37 340,628,616.47 -47.66% 主要原因是业绩下降所致。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同比增减 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2,434,856.11 4,684,789.62 -48.03% 主要原因是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111,928,511.86 83,100,641.33 34.69%

主要原因是上半年为推出新产品、增加子公司

及其相应人员、相关广告宣传和促销费用等。

财务费用 18,810,067.52 13,197,226.62 42.53% 主要原因是借款利息的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67,112.90 1,854,628.72 -74.81% 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减少。

营业外收入 5,779,016.04 96,829,134.34 -94.03%

主要原因是上期分摊了处置辽宁子公司资产的

专项款的收益。

营业外支出 11,339,420.70 83,101,873.89 -86.35%

主要原因是上期处置了辽宁子公司资产和停工

损失等。

所得税费用 3,737,571.45 611,895.83 510.82%

主要原因是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导致所得税费

用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5,307,400.24 -48,756,949.27 -68.60%

主要是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9,907,406.45

-479,736,

263.37

-114.57%

主要是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支付的现金减

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1,945,093.24 205,831,800.35 -154.39% 主要是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57,345,087.03

-322,661,

412.29

-82.23%

主要是本期投资活动中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支付的现金相对上期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子公司相关事项

公司于2015年9月14日发布《关于签署股权收购和增资意向书的公告》，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陕西

黑牛全部股权转让给河南省乌兰木伦食品有限公司，并以该股权转让款向其增资扩股。 主要条款参见

公告全文。

公司于2015年9月30日发布《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苏州黑牛

全部股权转让给上海兰馨阿明食品有限公司，主要条款参见公告全文。

以上交易尚需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进展。

2、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于2015年9月28日开市起停牌，目前已发布两份进展公告，

一份延期复牌公告。 具体见下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签署股权收购和增资意向书的

公告》

2015年09月14日 巨潮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公

告》

2015年09月30日 巨潮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

告》

2015年09月29日 巨潮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2015年10月12日 巨潮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2015年10月19日 巨潮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公告》 2015年10月26日 巨潮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无 无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无 无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林秀浩

如发行人和/或子公司被要求补缴或

被追偿需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将全额承担该部分补缴或被追偿的损

失，保证发行人不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2010年03月

30日

长期

截至公告日，发

行人和子公司并

未被要求补缴或

被追偿住房公积

金。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林秀浩;许培

坤

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

黑牛食品及其控制企业主营业务构成

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2010年03月

30日

长期

吴迪年

对持有的全部本公司股份5,551,500

股追加锁定期限，追加锁定期自2014

年6月7日至2016年6月6日。 对持有

的全部本公司股份8,981,500股追加

锁定期限，追加锁定期自2014年6月

12日至2016年6月6日。

2014年06月

07日

2016-0

6-06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如有）

不适用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业绩亏损

2015年度净利润（万元） -28,000 至 -19,000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228.8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上半年推出新产品，增加广告费、进场费及其它渠道促销费用，但

销售情况与预期差距较大；同时老产品销售下滑较大。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证券代码：002387�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黑牛食品 公告编号：2015-072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下称“会议” ）通知于2015年

10月20日以专人方式发出，2015年10月26日下午在汕头市潮汕路岐山北工业片区02-02号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方式举行，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9名。 本次会议由林秀浩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董事会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5-073）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特此公告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87�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黑牛食品 公告编号：2015-074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董事长、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27日收到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吴迪年先生

的辞职报告，其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吴迪年

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

响公司及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吴迪年先生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在公司董事会聘任新的总经理前，暂由公司董事长林秀浩先生代行公司总经理的职责，对公司日常

经营管理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及董事会对吴迪年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职的工作表示衷心地感谢。 截至本公告日，吴迪年先

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3,472,250股，占公司股本的2.87%，吴迪年先生离职后所持公司股份将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管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总经理

辞职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细内容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黑 牛 食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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